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議會 學生權益委員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常設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2 年 9 月 22 日（五）18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圖書與資訊處 B1 多功能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涂召集委員善郁            紀錄：黃秘書伃婕 

四、出席委員：陳委員韋錕、詹委員宗翰、蕭委員剛毅、羅委員云汝、郭委員

恩、陳委員語婕、張委員景智、朱委員育麟、李委員超群、廖

委員羽柔、鄭委員國廷 

五、列席人員：行政中心權益部蔣部長光宗、議事組盧組長鈺霖、黃秘書伃

婕、余秘書宥德 

六、主席致詞：（略） 

七、部門質詢時間： 

（一）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本學期學權計劃」相關事宜。 

說明：欲針對本學期的學生權益計劃，或者是現有的學權案件進行

了解，擬請行政中心報告相關規劃，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

蹤及合作。 

回覆：一、校園野狗案件、校園心理健康假，持續推動。 

二、進德校區校外人行道設置，正與公所進行洽談。 

三、在校內設置 YouBike 站點，將與學校討論。 

四、校園灑水系統問題、無障礙設施改進，目前正在執行並

持續追蹤。 

五、「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促進會實施規定」第六

條「幹部獎懲」之修法，草案研擬中。 

六、長途客運大專院校優惠票案、期中停修門檻下修案，研



擬中。 

七、性別友善廁所預計在教學二館的一樓設置一間廁所；性

別友善宿舍仍需與學校進行討論，針對學生端的性別友

善宿舍的調查，預計在下個月實施，並在第二次學權委

常設會議中報告進度。 

八、學生遷籍彰化之相關配套方案，研擬中，預計在第二次

學權委常設會議中報告進度。 

九、針對各系所開設雙主修名額的問題，預計先與三個系所

進行洽談，並在第二次學權委常設會議中報告進度。 

十、針對進德校區羽毛球場空間不足的問題，將以學生會為

租借單位與運動中心洽談，會再做後續的追蹤。 

十一、針對寶山校區體育空間過少的問題，學校預計在寶山

校區增設風羽球場，或是向彰化縣立體育場借用場地，

後續追蹤將在第二次學權委常設會議中報告。 

（二）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由學則延長修業年限，討論預研生

獎勵辦法適用情形」。 

說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則」當中得延長休業年限之事由，是否

可以沿用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續讀本校碩士班獎勵要

點」。 

回覆：一、針對相關學則的規定，預計在兩個月內與學校討論較詳

細的法條詮釋，後續內容會再公告。 

二、針對學生提前畢業門檻之修法問題，會向教務處做詢

問，後續情況會再與各委員報告。 

（三）題目：鄭國廷委員質詢權益部「依彰學統字第 112000002 號調查報

告，推動住宿組修法之進度」。 

說明：於學生會公告的「彰學統字第 112000002 號調查報告」的事

件調查報告中，提及會新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

活促進會實施規定」第六條「幹部獎懲」之相關配套法案，

擬請行政中心報告相關進度，以利學生議會做後續追蹤及合



作。 

回覆：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促進會實施規定」第六

條「幹部獎懲」之相關配套措施，將向學務處提出建

議，預計在這學期內修法完成。 

二、針對宿舍門禁卡的使用規則，將與住宿組再做討論。 

三、針對宿舍權限卡的細緻規範，將與住宿組、圖資處做後

續處理，並在第二次學權委常設會議前公告結果。 

四、有關住宿生學生會的設立，預計向學務長了解施行上的

困難有哪些，並在第三次學權委常設會議中報告住宿生

學生會的可行方案。 

八、報告事項： 

（一）案由：秘書處提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2 年 09 月 01 日學權委

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報請公鑒。 

說明：學生權益委員會第一次臨時會議業於 112 年 09 月 01 日召

開，相關決議事項詳如會議紀錄。  

附件：112 年 09 月 01 日學權委第一次臨時會議紀錄。 

決定：備查。 

（二）案由：蕭剛毅委員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排水效率不足致水

患案，報請公鑒。 

說明：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排水效率不足致水患。 

   二、進德校區域內管線設置過於複雜不易增設排水管道。 

   三、格致館因地處低窪，每逢豪雨即會出現水患。  

附件：案場狀況照片。 

決定：備查。 

（三）案由：蕭剛毅委員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行道照明設置不足

案，報請公鑒。 

說明：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域內行道照明設置不足。 



二、進德校區域內管線設置過於複雜不易增設大型照明設

施。 

三、現服役之路間照明設施以黃光為主，效用不佳。 

四、利用現有路上照明系統的線路加設地燈的可能性。  

附件：案場狀況照片。 

決定：備查。 

（四）案由：李超群委員提「進德校園人行道」相關事宜，報請公鑒。 

說明：一、進德校區周邊一直以來無規畫人行道設置，並造成該地

區車禍頻傳，形成彰師的「行人地獄」。 

二、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中心進行相關調查，並呈報結

果至彰化市公所、彰化縣議會。  

附件：一、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交通改善計畫協調會議。 

二、彰化師大進德校區交通改善計畫簡報。 

決定：備查。 

（五）案由：涂善郁召集委員提「校園無障礙設施改善與建議調查報告

書」相關事宜，報請公鑒。 

說明：為實現無障礙友善校園，近日已於 9 月 15 日偕同行政中心     

蔣部長光宗和特殊教育中心教師，與總務處營繕組完成開

會。  

附件：校園無障礙設施改善與建議調查報告。 

決定：備查。 

臨時報告事項（一）： 

案由：鄭國廷委員提「本校台學聯會員校代表案」相關事宜，報請

公鑒。 

說明：學生會會長王群皓委請鄭國廷委員續任台學聯會員校代表，

報請公鑒。  

決定：備查。 



九、討論事項： 

臨時討論事項（一）： 

   案由：鄭國廷委員提「台學聯本校會員資格參選理事案」相關事

宜，提請討論。 

說明：為健全學生自治之發展，委請鄭國廷委員代表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參選台學聯理事，提請討論。 

擬辦：本校會員代表鄭國廷，參與台學聯理事選舉。 

決議：一、表決：同意 7 票、不同意 0 票。 

二、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意見交流： 

（一）盧組長鈺霖 

1. 鑒於此次會議的開會通知單於會議前五日寄出，仍有委員未收

到，因此未來開會通知單的格式，將不附上會議討論事項，使各

委員能夠在會議前收到開會通知單。 

2. 開會通知單雖不附上討論事項，但秘書處盡可能在會議前三日寄

出議程，以便於各委員提前了解會議討論事項。 

3. 若各委員不能參與會議，請指派代理人前來參與，或者是在會議

前告知秘書處，以便秘書統計會議人數。 

（二）廖委員羽柔 

希望開會通知單、群組的訊息提醒皆能附上確定的開會時間。 

秘書處回應： 

之後全部的會議時間統一訂為晚間 18 時 30 分。 

（三）余秘書宥德 

收到議員反映，希望會議能夠實體和線上同步進行，以便不能親自

到場的議員仍可透過線上的方式參與。 

議事組盧組長回應： 

鑒於預算、設施等問題，因此目前在學期間規劃以實體會議為主，

後續會再研擬線上會議之可能性。 



 

（四）蕭委員剛毅 

希望了解報告事項和討論事項之格式。 

秘書處回應： 

鑒於議程製作時間緊湊，提案請依照規定格式書寫。若提案為討論

事項，格式應加上擬辦。若秘書處誤解委員的想法，將提案放置錯

誤事項，可於議程寄出後，即時向秘書處反映。 

鄭委員國廷回應： 

建議若各委員不知道如何撰寫擬辦，提供以下兩種方式， 

一：轉交給權益部處理；二：設立專案小組處理。 

 

十二、散會：20 時 14 分。 

 


